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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代表着家庭的希望与国家的未来，“福

利”反映着民生诉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在政府机构改革大规模裁并部门设置的

背景下，民政部将“儿童”与“福利”相结合增设儿童福利

司，成为中央政府部门中首个以“儿童”名义设置的专门机

构，也是中央政府部门中首个冠以“福利”一词定义的专门

机构，所体现的正是新时代党和政府对儿童发展与福利发展

的高度重视，它必定改变行政系统对儿童福利事业统筹不足、

发展不力的局面，从而揭开了我国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新篇

章。

在我国，过去通常采取狭义儿童福利的概念，主要面向

家庭不能满足其需求的儿童，如孤儿、残疾儿童、流浪儿童、

被遗弃的儿童、被虐待或被忽视的儿童、家庭破碎的儿童、

缺乏父母照顾的儿童、行为偏差或情绪困扰的儿童等，这些

困境儿童往往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特别的救助、保护、矫治，

所体现的是社会公正的底线，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兜底责

任，而新时代需要以全体儿童为对象来谋划儿童福利事业的

发展，因为影响儿童养育的相关因素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1.家庭结构与功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即家庭人口规

模日益缩小且人户分离现象日益普遍化，家庭养育儿童的功

能在持续弱化。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追求“多子多福”“儿

孙满堂”“数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大家庭不仅成为中华文

化的重要象征，而且事实上有着强大的养老育幼功能，培育

儿童向来被视为家庭内部事务。但经过近40年的发展变化，

传统的大家庭已十分罕见。一方面，家庭人口规模日益小型

化。20世纪50年代前，全国户均人口基本保持在5.3人水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规模显著缩

小，1990年缩减到户均4.0人，2010年为3.1人，2017年为

3.03人。不仅如此，家庭户构成也在不断变化，2000年1-2

人的微型家庭占全部家庭户的25%，2010年升至40%，2人、

3人家庭成为家庭结构的主体，单人家庭、空巢家庭、丁克

家庭也在不断涌现。2018年，全国单身成年人口已超过2亿，

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人。另一方面，人户分离现象日

益普遍化。2018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

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达2.86亿人，其中异地流动人口2.41亿人，这进一步影响了

家庭规模。上述事实揭示了家庭的功能早已今非昔比，保育

儿童的功能在急剧弱化，从而迫切需要有发达的儿童福利事

业来弥补家庭保障的不足。

2.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即少子高龄化现象在

向深度发展，对国家全局与长远发展产生全面、深刻、持

久的影响。一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在快速下降。1953

年是36.28%，1964年为40.69%，1982年为33.59%，1990

年为27.69%，2000年为22.89%，2010年为16.60%，2018

年为16.9%。二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在快速上升。

1953年是4.41%，1964年为3.56%，1982年为4.91%，1990

年 为5.57%，2000年 为6.96%，2010年 为8.87%，2018年

达11.9%。三是总和生育率在快速下降。1960年达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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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降至10.9‰（为1949年以来最低），2018年全国出生

人口1523万人，较2017年减少约200万，这是放开二孩政

策后连续第二年下降，而一孩出生人口占比已从2013年的

64.3%大幅下滑至2017年的42.0%，这意味着许多年轻人连

一孩都不愿意生，未来生二孩的可能性会更低。上述数据揭

示了“少子高龄化”在向深度发展，如何维护人口均衡增长

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任务，而发展儿童福利来降低育

儿成本，无疑是必要且重要的举措。

3.社会保障事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即整个社会保障

制度在持续快速发展，而儿童福利发展却相对滞后。经过近

1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全民医保目标已基本实现，老年人

进入了人人享有养老金的时代，社会救助基本实现了应保尽

保，住房保障、养老服务、残疾人福利事业也在加快推进之

中，但儿童福利仍局限于对困境儿童的有限保障，公共投入

不足，儿童服务设施发展滞后是现实写照。例如，儿童津

贴制度尚未建立（仅有个别地区开始尝试），除困境儿童外，

儿童的养育成本几乎全靠家庭负担；托幼事业特别是面向3

岁以下儿童的保育服务普遍缺乏，质量也参差不齐，儿童大

多需要依靠祖辈隔代照顾；儿童医院及儿科医生极为短缺。

这表明儿童作为一个特定群体，还未能与其他群体一样合理

分享到国家发展成果。因此，加快发展儿童福利事业也是健

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在要求。

4.社会经济条件已发生深刻变化，国家与社会有能力为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更好、更全面的制度安排。新中国成

立70年来的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

成就，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快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

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

1978年为3645.2亿元，2000年为9.8万亿元，2018年为90.03

万亿元；人均GDP在1978年为385元，2000年为7942元，

2018年达到5.03万元；这两组指标反映了国民经济实力的持

续大幅度增长。再以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例，1978年为

1132.26亿元，2000年为13395.23亿元，2018年为18.3万亿元，

这组指标反映了国家财力的快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人

民对社会公正和儿童健康成长必然会产生更多的需要和更

高的期待，而日益丰厚的物质财富积累则为满足这种需要创

造了条件。

从新时代的国家发展目标出发，现行儿童福利政策与新

时代的不适应性日益显性化。因此，调整思路势在必行。

1.确立儿童优先的宏观政策取向。前已述及，儿童是家

庭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在老年社会向深度发展的大背景下，

保障儿童还关系到老年人的未来，关系到对亿万家庭热切期

盼的回应。因此，中国已经到了应当确立“儿童优先”战略

的发展阶段，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时要体现“儿童优先”原则，

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提高儿童整体

素质，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只有确立儿童优先的政策

取向，儿童福利才能获得长足发展，而推动儿童优先政策取

向的确立，显然是主管儿童福利事务的行政部门和学界的共

同责任。

2.统筹规划面向全体儿童的福利政策体系，并明确其结

构与功能定位。新时代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儿童福利政策体

系，面向全体儿童、统筹规划儿童福利政策体系既是战略需

要，也是现实需要。为此，（1）需要确立儿童福利体系基

本框架并明确政府部门的推进之责，包括儿童保育、儿童

教育、儿童保健、儿童娱乐、儿童参与等。（2）需要确立

法定儿童福利制度安排的双层架构：普惠性福利+特惠性福

利，前者满足儿童福利的普遍性需求，后者解决不能在普惠

性制度安排下解决的特殊儿童的特别需要。（3）需要构建

多层次化的完整制度体系：政府兜底+社会公益+市场提供。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切实兜住困境儿童的底线，确保困境儿

童能够在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条件下同样获得健康成

长的权利；而广泛动员社会资源进入儿童福利领域，显然是

满足全体儿童需要的必由之路；还应当鼓励市场主体进入，

促使整个儿童福利事业的物质基础能够持续不断地壮大。

3.进一步明确儿童福利的行政管理体制。新时代的儿童

福利必然要涉及儿童健康成长的方方面面，从而也必定要涉

及多个部门，但总要有一个部门牵头总揽。为此，在民政部

设置儿童福利司的背景下，国家层面还亟待明确牵头统筹儿

童福利事业发展的行政部门并赋予其相应的权责。适宜的

方式是成立儿童福利事务的部际协调机制，由民政部牵头。

因此，民政部门除了承担困境儿童的兜底之责，还应承担起

统筹规划儿童福利事业发展之责。

4.明确儿童福利内涵与外延。（1）提供现金津贴和基本

公共服务。建立老年津贴、残疾人津贴制度已经载入相关法

律法规并在各地付诸了实践，而面向儿童的现金津贴制度尚

未建立，从发展视角出发，我国同样需要建立面向儿童的

现金津贴制度。儿童津贴是当今世界最为普遍的儿童福利

措施，其水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的儿童福利状况。

例如，日本有育儿津贴、儿童抚养津贴等。法国有育儿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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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津贴、遗儿津贴、单亲津贴、特别教育津贴、特别抚

养津贴、新学年津贴(6—16岁的所有儿童)和在宅儿童保育

津贴等多种。瑞典的儿童扶养津贴、住宅津贴等。（2）同

步推进面向儿童的物质保障与精神保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进入富裕生活阶段后，儿童的精神

保障问题日显突出，精神保障旨在从小培养儿童的健全人

格、阳光心理、追求真善美的品性，以及积极主动参与的取

向，发掘儿童发展的潜质等，应当发展各种蕴含人文关怀与

精神要素在内的社会服务，包括儿童咨询、外展训练，以及

符合儿童成长阶段特质的各种活动等。所有这些，均是政府

与社会为儿童成长进行的社会投资，均通过充分调动社会组

织参与的积极性来提供相应的服务，具有开放性与发展性，

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5.加快儿童福利事业的法制建设，让儿童福利运行在法

治轨道上。我国已经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收养法》

《义务教育法》《母婴保健法》等多部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

于1991年批准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于1992年4

月2日对我国生效。但总体而言，尚未制定专门的儿童福利

法，现有法律也存在着政策宣示性强、可操作性弱的缺陷。

因此，加快制定专门的儿童福利法势在必行，还需要一大批

适用儿童成长的专门法律法规。

发展普惠性的儿童福利事业是新时代赋予的国家使命，

而切实兜住保障困境儿童的底线，则是促进社会公平的第一

块基石。因此，当前的重点任务仍然是解决好困境儿童的生

活保障与发展问题。

1.开展普查，摸清困境儿童底数，这是做好困境儿童福

利工作的前提条件。政策制定的依据是准确的数据，不了解

困境儿童的数量、分类及原因，就不可能精准施策。因此，

应当尽快开展困境儿童的普查，精确统计到人，并以此为据

按照不同类型困境儿童的需要设计好相应的政策体系，同时

督促各级政府确保所需的公共投入。

2.统筹推进普惠性儿童福利，让困境儿童从中获益。在

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的条件下，困境儿童亦应当纳入面向

整个儿童群体设计的福利政策体系中，并平等享受相应的待

遇，此举不仅能够解决困境儿童的部分需要，而且将促使

这一特定群体与其他儿童处于平等的社会地位并享有同样

的体面与尊严。在这方面，普惠性的儿童保育、儿童津贴、

儿童保健等均应将困境儿童悉数纳入并优先满足其需要。

3.完善特定制度安排，解决困境儿童的现实困难。由于

困境儿童的特殊性，普惠性的儿童福利制度安排不可能满足

其所有需要，从而还需要有特惠性制度来加以满足。为此，

完善困境儿童的监护人制度、调整收养政策、落实留守儿童

随父母自由迁徙并确保相关福利政策从户籍人口向常住人

口扩展，以及发展特教事业、社区矫治等势在必行。

4.动员社会力量，更好地满足困境儿童的需要。应当建

立政府与民间相结合的困境儿童福利发展机制，并向其他有

需要的儿童扩展。国家应有专项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或

者个人兴办各种儿童福利设施，组织民间性的儿童福利活

动，提高民间力量的参与力度，倡导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帮助

儿童健康成长，共同促进儿童福利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总之，从发达国家儿童福利发展规律来看，可以发现

大多都经历了从针对弱势儿童到覆盖全体儿童、从满足儿

童生理需要到激发其发展潜能、从特惠性制度安排到普惠

性制度安排的过程。社会越发展，儿童福利越是受到重视，

相关制度安排越是全面，所反映的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社会发展水平与文明进步程度，我国也不可能例外。因此，

新时代必定是儿童福利事业大发展的时代。


